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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志茹通讯员朱燕林
周立）咸安区一年轻母亲因和丈夫争吵，
一气之下抱着年幼的孩子欲从6楼跳楼
轻生。幸亏消防员、民警、乡镇干部等人
及时赶到，将母子两人成功救了下来。

3月20日10时31分，咸安区官埠
桥镇一栋烂尾楼楼顶上，一妇女携带
一名儿童欲跳楼轻生。119指挥中心
迅速调度咸安区消防救援大队桂乡大
道消防站、金桂路特勤消防站12名消
防员赶赴现场救人。

救援现场，消防员发现，一年轻妈妈
怀抱一名幼童坐于一栋6层房屋的楼顶
边缘，情绪激动，随时可能跳楼轻生。旁
边不远处，一名男子正在苦苦劝说。

为争取时间，防止意外发生。消
防员兵分两路展开救人行动，一组消
防员迅速铺设救生气垫，另一组消防
员在做好自身安全防护措施后，在女
子视角盲区伺机救人。

救援现场，公安民警和乡镇干部
也赶来了，大家齐力协助，逐渐轻生女
子的注意力。消防员见势迅速扑上前

将女子和孩子抱回楼顶中央，成功将
母子两人救下。

据了解，该女子因家庭矛盾和丈夫
争吵，一气之下想不开便产生轻生念

头。经过民警及消防救援人员的调解
开导，该女子情绪已恢复平稳。消防部
门呼吁：希望广大市民能直面生活中的
困难，珍爱生命，注意沟通的方式方法。

本报讯（记者 方达星 通讯员 钱
璇）近日，城区发生惊险一幕：一名未
满2岁的男童乘坐爷爷电动车时发生
意外，男童不慎从电动车上坠落，导致
半个身体倒在刚要临时停靠的轿车车
轮下，万幸的是，司机及时刹车，避免
了一场悲剧。

民警介绍，3月 18日 20时 16分
许，熊某驾驶一辆两轮电动车载着
孙子小杰（化名）沿永安大道往南山
方向行驶，到达永安大道福临天下
公交站台前，因自己停车同时没有
照看好小杰，导致小杰不慎从电动
车摔倒下来。

就在小杰从电动车上坠落摔倒的
同时，一辆经过的轿车正要临时靠边
停车，而小杰倒地后，几乎半个身体刚
好倒在了小车车轮底下。万幸的是，
小车司机及时刹住了车，否则后果不
堪设想。

惊魂未定的熊某立即抱起小杰，
发现小杰并无大碍，只是头部擦伤。

咸安交警大队的民警介绍，许多

家庭在接送小孩时，因为方便会使用
到电动车或自行车，但这个行为存在
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家长在骑车带小
孩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必须遵守交通
法规，骑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行驶，在

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
行道的右侧行驶。不要求快，同时家
长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教育孩子坐车的
安全注意事项，告知孩子不要在车上
玩耍摇晃等。

男童坐电动车坠落倒在车轮底下

庆幸! 小车司机及时刹住了车

女子怀抱小孩在楼顶欲轻生

万幸!众人合力救下母子俩

以下车辆因涉及交通违法案件被依法扣留，请
车辆所有人或当事人携带车辆合法手续到湖北省
公安厅高速公路警察总队一支队咸宁大队接受处
理，逾期仍未接受处理的，我队将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三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
七条之规定，依法对车辆进行处置。

联系地址：咸宁市咸安区向阳湖镇祝垴村高警
咸宁大队（京港澳高速咸宁南收费站旁）

联系人：熊警官 联系电话：0715-8511555

湖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警察总队
一支队咸宁大队

2021年3月22日

涉案车辆处理公告 悬挂号牌

鄂A86D54

鄂A28GQ5

粤B9J2W2

鄂D6F075

鄂EZ070T

鄂L6D830

鄂L6F299

鄂M8VR68

鄂AAM582

鄂L3L762

鄂A49CY7

鄂A36S19

湘FHX677

车辆颜色品牌

灰色起亚牌

白色奥迪牌

黑色奔驰牌

白色海马牌

红色东风日产牌

黑色雅阁牌

黑色别克牌

灰色五菱牌

黑色雪铁龙

红色北京牌

白色翼博牌

红色丰田牌

灰色昌河牌

车辆识别代号

LJDDAA22860081050

LFV3B28R7A3003217

4JGDF7CE8DA181151

LMVHEKFD0GA135657

LGBL2AE29DS026185

LHGCM567069000941

LSGJA52U2BH084975

LZWACAGA8FC000705

LDC703L2090899724

LNBMDBAF1FU076335

LVSHKADL6FF368490

LTVBA433930012574

LKCAA1AB2EC017854

发动机号

65013723

016487

2792830088061

68031495

687102T

8600865

B1080916

E12149296

3360902182

F03E32362

FA515906

D139763

4304014-F2

因我公司经营需要，现位于温泉
路47号（中心花坛邮政大楼营业厅隔
壁），面积约85㎡门面房屋一间（精装
修），对外公开招租，价格面议。

招租对象：不与我公司经营发生
相竞争类业务，符合我公司门面经营
整体布局和形象。

租赁期限：1-2年。
联系人：王先生
电 话：13907248528

咸宁邮政分公司
二○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招租公告

本报讯（通讯员 卢楠）自
全国“断卡”行动开展以来，
温泉警方持续发力、严打高
压，震慑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日前，经通力合作、反复
研判，市公安局温泉分局刑
侦大队成功打掉一“打粉”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抓获
14名团伙成员，有力震慑了
电信诈骗犯罪，打击了不法
分子的嚣张气焰。

3月 17日，温泉分局刑
侦大队接到市局反诈中心指
令：温泉某私房内有电信诈
骗窝点。收到此线索后，刑
侦大队高度重视，立即对此
线索展开分析研判。经反复
侦查、缜密分析，办案民警循
线追踪，快速锁定了此窝点
的确切位置，并迅速组织警
力前往抓捕。现场抓获以祝
某为首的团伙成员14人，查
获话术本、手机卡、手机、电
脑若干。

经审讯，该犯罪团伙成
员祝某等人对所犯事实供认
不讳。据祝某交代，2020年
9月其开始接触线上拉人进
微信群的圈子，他们称之为

“打粉”。起初，祝某只是一
个兼职“打粉”人，靠拉人头
赚提成。后来觉得有利可
图，只要动动手指、说说话就
可以来快钱，一时利欲熏心，
祝某决定把“打粉”这件事情
做大。于是 2021 年 2月 26
日，祝某和朋友樊某开始合
计租房、招人，建起了这个电
信诈骗窝点。

窝点建起后，祝某从网
上非法购买大量手机卡供
其他成员用以从事“打粉”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该犯
罪团伙成员冒充“火币”“证
券”等不同平台客服，以提
供免费证券咨询等内容为
由给陌生人打电话，并诱导
对方加入实施电信网络诈
骗的微信群，以此进行电信
网络诈骗引流犯罪活动，

“打粉”成功后，该团伙成员
将会获得20到40元不等的
提成。当群成员达到一定
数量后，祝某就会将群打包
卖给上家，从中牟利。

目前，犯罪嫌疑人祝某、
樊某、余某、刘某等人因涉嫌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
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温泉警方打掉电诈窝点

现场抓获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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